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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一○九年度上字第一一五一號判決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籌備會成立之核准為裁量處分。 

【概念索引】行政程序法／行政處分之廢止 

【關鍵詞】市地重劃、公行政任務、財產權、居住自由、公共設施保留地、重要公

共利益、國家擔保責任、裁量處分、新事實 

【相關法條】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平均地權條例第 56、58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市地重劃與行政處分之廢止。 

（二）選錄原因 

本件除涉及「裁量處分」、「國家擔保責任」之概念外，亦攸關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第 4 款之具體操作。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特定行政處分無法簡單地以「羈束處分」及「裁量處分」之分類標準為「二擇

一」之歸屬。因為一個處分規制內容常為複數，因此可能某些部分是「羈束決定」，

其他部分則是「裁量決定」。（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13 號行政判決） 

（二）相關學說 

行政法院針對行政機關基於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司法審查範圍應僅限於裁

量之合法性，而不及於裁量行使之妥當性。 

三、本案見解說明 

（一）市地重劃本質上為公行政任務，涉及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

居住自由等重要權益，且影響政府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等重要公共利益，主管機關

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以盡國家擔保責任。 
（二）籌備會成立之核准既為裁量處分，則於處分後發生對核准（定）具有重

要性之新事實，致與市地重劃之目的有違，原處分機關於考量符合「不廢止該處分

對公益將有危害」之要件下，尚非不得據以依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第 4 款規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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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一部之廢止。 

【選錄】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得就下列地區，報經

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市地重劃：……」即公辦市地重劃，須報經上級主管機

關（即內政部［同條例第 2 條參照］）核准後辦理；同條例第 58 條規定：「（第 1 項）

為促進土地利用，擴大辦理市地重劃，得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之。

其獎勵事項如左：……（第 2 項）前項重劃會組織、職權、重劃業務、獎勵措施等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3 項）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時，應由重劃區

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

以上者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之。」即自辦市地重劃，則須報經主管機

關（即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條例第 2 條參照］）核准後實施，而 主管機關是否

核准自辦市地重劃，須由主管機關按內政部依同條例第 58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

獎勵重劃辦法，就籌備會成立（獎勵重劃辦法第 8 條）、重劃會成立（獎勵重劃

辦法第 11 條第 4 項）、重劃範圍（獎勵重劃辦法第 20 條）、市地重劃之實施（獎

勵重劃辦法第 25 條），依法裁量後，決定是否予以核准（定），此種核准（定）

之行政處分性質上屬裁量處分。  
（二）又市地重劃係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一定範圍內畸零細碎、形狀

不整之土地，按原有位次，交換分合為形狀整齊的土地後，重新分配予原土地所有

權人，並由原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其所需興建

費用的綜合性都市土地改良措施，為實現都市計畫目標之工具，有促進土地利用、

加速經濟發展之功能，並為政府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方式，具有重要公共利益。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規定可知，自辦市地重劃實施制度，係為促進土地利用效

益、擴大辦理市地重劃，同時減免主管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規定發動辦理市

地重劃之勞費（釋字第 232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

會辦理市地重劃，在執行上具有私法自治的特性，惟 市地重劃本質上為公行政任

務，涉及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等重要權益，且影響政府取

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等重要公共利益，主管機關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

決定，以盡國家擔保責任。  
（三）按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第 4 款規定：「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四、行政處

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可知，

原處分機關於作成決定後，發生對決定具有重要性之新事實；而基於該變更後之

事實，原處分機關依原來之法律規定有權不作成原授益處分，且不廢止原授益處

分對公益將有危害，原處分機關即得廢止原授益處分。是以，籌備會成立之核准

（定）既為裁量處分，已如前述，於處分後發生對核准（定）具有重要性之新事

實，致與市地重劃之目的有違，原處分機關於考量符合「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

有危害」之要件下，尚非不得據以依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第 4 款規定，為全部或

一部之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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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洪家殷，行政處分：第七講──行政處分之撤銷及廢止、補正及轉換、附款，

月旦法學教室，49 期，2006 年 11 月，32-44 頁。 
 


	最高行政法院一○九年度上字第一一五一號判決

